附件2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综合评价报告表
（2017 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中共炎陵县委政法委员会

	部门（单位）名称：中共炎陵县委政法委员会
	单位负责人：谭新林

	年末职工人数：11人（人员编制：12人）
	年末资产总额：75万元；负债总额：45万元

	年度预算收支情况
（万元）
	年初预算资金：182

	
	年度收入总额：316
	年度支出总额：316

	
	其中：公共财政拨款：287
	其中：基本支出：301

	
	 政府性基金拨款：
	      项目支出：15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其他资金：20
	

	部门职能职责概述
	中共炎陵县委政法委员会是县委领导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领导、组织、协调、指导政法工作，协助县委及其组织部门考察、管理政法部门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研究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和领导班子建设的措施，负责组织政法战线的调查研究工作。承担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日常工作。组织、协调、指导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承担县委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承办县委、县政府和市委政法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整体绩效目标
	目标1：服务建设美丽幸福新炎陵，为炎陵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目标2：确保省市综治、平安先进“两块奖牌”。
目标3：确保特护期、敏感期到市赴省进京“零登记”目标，省、市、县重大活动的安保、信访维稳工作的万无一失。
目标4：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部门整体支出

年度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指标1：硬碰硬“打”字开路。全年发案256起，在去年发案下降26.2%的基础上，今年再下降31.80%，破刑事案件102起，破案率43.04%，破案率同比上升17.06%；检察院批捕25件35人，提起公诉60件82人；法院收案1359件，审结案1292件。
指标2：心贴心“创”求特色。运用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多渠道、大密度、高强度开展政法综治宣传，推出关注度高、影响力大的政法信息100多条。全县开展了“喜迎十九大、巡防为大家”城乡治安大巡防活动，公检法司四长、霞阳镇班子成员、政法干警轮流上街参加治安义务巡防。大力开展“无邪创建示范县”活动。开展了高速公路应急处置、交通事故救援、高层建筑消防保障系列实战化演练，切实提高部门联动反应、协同作战能力，以及群众的交通、消防安全意识。
指标3：面对面“化”亮章法。全年共处置典型医患纠纷5起、典型交通事故赔偿纠纷180多起，共发生25起非正常死亡典型案（事）件，全部在法治轨道内解决，没有因处置不当而产生不稳定或负面舆情事件。

指标4：实打实“稳”拼韧劲。一是重大节会“零闪失”。 二是重点群体“零非访”。 三是重要处置“零添堵”。
指标5：手拉手，“赛”出水平。一是赛强作风。二是赛优形象。三是赛出点赞。

	
	效益指标
	指标1：服务工作大局，加快推进炎陵建成小康社会。
指标2：平安创建有效，加快推进炎陵实现平安稳定。
指标3：强化队伍建设，实现炎陵政法综治工作新作为。

	单位自评情况分析及结论
	1、 支出情况分析：

（一）本年支出316万元。其中：
（1）人员经费145万元；
（2）公用经费147万元；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24万元。
（二）公共财政预算财政拨款支出287万元。其中：
（1）基本支出272万元；
（2）项目支出15万元。
（三）三公经费决算支出6万元，是属公务接待费6万元。
（四）机关运行经费决算情况：
（1）人员经费：145万元。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退休人员津贴、奖励金、医疗保障缴费；
（2）公用经费132万元。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差旅费、维修（护）费、培训费、工会经费、办公设备购置费等。


	
	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17年炎陵县政法综治工作，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认真落实“四个关键”指示精神，全力服务“决战全面脱贫、决胜全面小康”两场硬战,全年全县社会大局平安稳定，实现了“五个不发生”目标。全市信访维稳“百日攻坚”排名全市第二。十九大信访维稳安保工作获评株洲市先进单位，连续13年保持省平安县荣誉。全县政法干警和综治战线全体人员共同努力，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


	
	3、自我评价结论：2017年度各项指标完成好，自评为优秀。


	存在的
问题
	县委政法委员会是县委领导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县委政法委、县综治办、县维稳办、县委610办四个正科级单位合署办公。要完成其工作任务，财政年预算还待增加。


	改进措施与建议
	一是合理安排收支预算，严格预算管理。二是规范财务行为，提高会计基础工作质量。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和各项财经政策，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纪检监察等职能部门的监督。进一步健全机关各项财务制度，严格财经手续，完善经费使用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对原始票据的合法性、完整性审核，做到票据合法规范，手续完备。三是建设阳光财务，提高资金效益。进一步完善财政预决算、“三公经费”及重大专项公开工作。使重大项目管理制度更加科学合理，程序更加规范透明，分配更加公平公正，资金更加安全高效。


	财政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填报人：谭熙麟         联系电话：26222405           填报日期：2018年8月19日
附件3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值
	三级指标
	分值
	评价标准
	备注
	评价得分

（要求列出计算过程和评分依据）

	投    入
	目标设定
	8
	绩效目标合理性
	3
	①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计1分；

②符合部门“三定”方案确定的职责，计1分；

③符合部门制定的中长期实施规划，计1分。
	
	3

	
	
	
	绩效指标明确性
	5
	①将部门整体的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工作任务，计1分；

②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计1分；

③绩效指标与部门年度的任务数和计划数相对应，计1分；

④绩效目标和指标与本年度部门预算资金相匹配，计2分。
	
	4

	
	预算配置
	12
	财政供养人员
控制率
	4
	以100%为标准。在职人员控制率≦100%，计4分；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0.4分，扣完为止。
	在职人员控制率=（在职人员数/编制数）×100%，在职人员数：部门（单位）实际在职人数，以财政部门确定的部门决算编制口径为准。
编制数：机构编制部门核定批复的部门（单位）的人员编制数。
	4

	
	
	
	“三公经费”
变动率
	4
	“三公经费”变动率≦0,计4分；“三公经费”变动率＞0，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0.4分，扣完为止。
	“三公经费”变动率=[（本年度“三公经费”总额-上年度“三公经费”总额）/上年度“三公经费”总额]×100%。
“三公经费”：指政府部门人员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产生的消费。
	4

	
	
	
	重点支出
安排率
	4
	重点支出安排率≥90%，计4分；
80%（含）-90%，计3分；
70%（含）-80%，计2分；
60%（含）-70%，计1分；
低于60%不得分。
	重点支出安排率=（重点项目支出/项目总支出）×100%
重点项目支出：市委、市政府确定的为民办实事和部门重点工程与重点工作支出。
项目总支出：部门（单位）年度预算安排的项目支出总额。
	4

	过    程
	预算执行
	16
	预算调整率
	4
	预算调整率=0，计4分；
0-10%（含），计3分；
10-20%（含），计2分；
20-30%（含），计1分；
大于30%不得分。
	预算调整率=（预算调整数/预算数）×100%。
预算调整数：部门（单位）在本年度内涉及预算的追加、追减或结构调整的资金总和（因落实国家政策，发生不可抗力、上级部门或本级党委政府临时交办而产生的调整除外）。
	4

	
	
	
	支出进度
	4
	单位基本支出和业务性专项应按季度使用，项目资金的支出应与实施进度一致。每发现一项资金未按进度支出使用扣0.5分，扣完为止。
	　
	4

	
	
	
	资金结余
	4
	当年无结余，4分；
当年有结余，但不超过上年结转，3分；
当年结余超过上年结转，不得分。
	　
	4

	
	
	
	“三公经费”
控制率
	4
	以100%为标准。三公经费控制率≦100%，计4分；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
	“三公经费”控制率=（“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数）×100%。
	4

	过      程
	预算管理
	16
	管理制度
健全性
	6
	①已制定或具有预算资金管理办法，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等管理制度，2分；
②相关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2分；
③相关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2分。
	　
	5

	
	
	
	资金使用
合规性
	5
	①支出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②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项目支出符合政府采购及基建预决算评审相关要求；
④支出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
⑤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以上情况每出现一例不符合要求的扣1分，扣完为止。
	部门（单位）使用预算资金是否符合相关的预算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预算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5

	
	
	
	预决算信息公开性和完善性
	5
	①按规定内容公开预决算信息，1分；
②按规定时限公开预决算信息，1分；
③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真实，1分；
④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完整，1分；
⑤基础数据信息和汇集信息资料准确，1分。                                            
	预决算信息是指与部门预算、执行、决算、监督、绩效等管理相关的信息。                                            
	5

	
	资产管理
	12
	管理制度
健全性
	4
	①已制定或具有资产管理制度，1分；
②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1分；
③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2分。                                           
	部门（单位）为加强资产管理，规范资产管理行为而制定的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完整、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资产管理制度对完成主要职责或促进社会发展的保障情况
	3

	
	
	
	资产管理
安全性
	5
	①资产保存完整；
②资产配置合理；
③资产处置规范； 
④资产账务管理合规，帐实相符；
⑤资产有偿使用及处置收入及时足额上缴；
以上情况每出现一例不符合有关要求的扣1分，扣完为止。
	部门（单位）的资产是否保存完整、使用合规、配置合理、处置规范、收入及时足额上缴，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资产安全运行情况
	5

	
	
	
	固定资产
利用率
	3
	每低于100%一个百分点扣0.2分，扣完为止。
	固定资产利用率=（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所有固定资产总额）×100%
	3

	产   出
	职责 履行
	16
	重点工作实际完成率
	10
	①（重点工作完成件数/重点工作计划件数）*6

②根据绩效办2013年对各部门为民办实事和部门重点工程与重点工作考核分数折算。
该项得分=（绩效办考核得分/总分）*4
	①+②为此项指标考评得分
	10

	
	
	
	重点工作质量达标率
	6
	质量达标率达到100%，计6分；
每低于100%一个百分点扣0.5分，扣完为止。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实际工作数/计划工作数）×100%
质量达标实际工作数：2013年部门（单位）实际完成为民办实事和部门重点工程与重点工作数中，质量达到绩效标准值的工作任务数量。
	6

	效  果
	履职 效益
	20
	经济效益
	4
	此三项指标为设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时必须考虑的共性要素，可根据部门实际并结合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设立情况有选择的进行设置，并将其细化为相应的个性化指标。建议部门（单位）根据2013年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提炼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
	11

	
	
	
	社会效益
	4
	
	

	
	
	
	生态效益
	4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8
	抽取服务对象和社会公众各10名进行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共计得分/1000分*8。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是指部门（单位）履行职责而影响到的部门，群体或个人，一般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
	8

	合   计
	
	100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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